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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 

私募股权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1 号 

—非托管私募股权转让业务信息披露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规范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报

价系统”） 非托管私募股权转让业务信息披露行为，保护投

资人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合伙企业法》、

《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

律法规、自律规则，制定本备忘录。 

本备忘录所称非托管私募股权是指未在报价系统或与

报价系统互联互通的登记机构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、有

限责任公司股权以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。 

本备忘录所称标的企业是指转让方转让业务中的对象

企业，包括股份有限公司、有限责任公司、合伙企业。 

本备忘录所称转让方是指持有非托管私募股权的企业

或自然人。转让方为企业的，应指定信息披露事务责任人，

转让方披露的信息应经信息披露事务责任人签字确认并加

盖企业公章；转让方为自然人的，转让方披露的信息应经自

然人签字确认，并标注身份信息。 

转让方参照本备忘录向报价系统提交信息的，除有特别

规定外，转让方自愿选择披露对象并负责受理非披露对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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浏览申请。 

非披露对象不得参与转让业务，转让方拟变更信息披露

对象的，需向中证报价提出申请。 

一、转让标的注册 

转让方拟在报价系统开展非托管私募股权转让业务的，

应填报转让报价单并向中证报价提交以下材料，完成转让标

的注册后，材料将在报价系统向特定参与人披露： 

（一）资产权属证明文件； 

（二）资产转让说明； 

（三）转让方身份信息； 

（四）中证报价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转让方可自愿提交与拟转让非托管私募股权相关的财

务报告、审计报告、法律意见书、资产评估报告、估值报告、

增信报告、征信报告或第三方分析报告等, 中证报价根据转

让方提交的信息披露材料增加相应标识，并对应提供增值服

务。 

转让方出具的资产转让说明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标的企业名称和简称； 

（二）标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企业组织机构代

码、营业执照号码、企业税务登记号码； 

（三）标的企业成立时间； 

（四）标的企业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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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标的企业类型与属性：企业类型分为股份有限公

司、有限责任公司、合伙企业等；企业属性分为国有控股、

民营控股、外资控股等； 

（六）标的企业行业类别、规模分类及报价系统特色分

类：行业类别参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，规模分类参照《中

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，报价系统特色分类参照《机构间私

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挂牌企业分类指引》； 

（七）标的企业注册地址：具体到地市级； 

（八）标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名称、联系人名称及电话； 

（九）标的企业官网链接（如有）； 

（十）标的企业经营范围和企业介绍：企业经营范围应

与企业营业执照内容一致； 

（十一）标的企业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。 

转让方可自愿在资产转让说明中披露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标的企业业务概况； 

（二）标的企业最近一期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； 

（三）标的企业主要股东、合伙人、出资人基本情况； 

（四）标的企业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执行事务

合伙人及核心员工情况； 

（五）对投资者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。 

转让方出具的身份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：若转让方为企

业，则披露名称、简称、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企业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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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、营业执照号码、企业税务登记号码；若转让方为

自然人，则披露姓名及身份信息。 

二、转让期间信息披露 

（一）定期报告 

转让方在报价系统开展非托管私募股权转让业务期间，

自愿向报价系统特定参与人披露标的企业年度报告、半年度

报告或季度报告。 

（二）临时公告 

转让方在报价系统开展非托管私募股权转让业务期间，

发生可能对私募股权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或

转让注册提交信息发生变更的，转让方自愿通过临时公告向

报价系统特定参与人披露信息。 

重大事件定义可参照《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

私募股权信息披露规则》。 

 


